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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中国保监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

发布《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标志着我国互

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制度正式出台。《办法》从经营条

件、经营区域、信息披露、监督管理等方面明确了互联

网保险业务的基本经营规则。

尽管《办法》有条件地放开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定

期寿险和普通型终身寿险等多个险种的经营区域限

制，但占财产险主流的车险业务并不在该放开区域限

制的范围内。

此前，保监会已批复国内首家互联网保险公司—

众安保险开展车险业务。

对此，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解释称，车险需要解决

理赔服务的问题，在没有解决方案之前不允许跨区域

经营。如果保险公司能够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经过

监管部门的审核，也可以开放这样的产品。

黄俊玲

互联网保险新规：

车险不能跨区域

离婚了
保险应该怎么分？

保险业内常给客户介绍的保险各项好处时，总会伴

随着一句“保险属于您的个人财产，如将来发生经济纠

纷，您的先生/太太无权拿走您的保单强行取走保险金，

就算是离婚，这笔钱也还是您的”，就冲着这一点，为了

《新婚姻法》下那一点资金自由与后顾无忧，客户们纷纷

签下了自己的大名。

“保险属于个人财产，离婚时不可分割”如同一条铁

律，但实际上根据相关规定，保险在离婚时也应作为夫妻

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考量。

离婚时仍处于有效期内的保险

1.财产险
普通家庭财产险需分割：持法院生效判决或离婚协

议离婚证，到保险公司变更或解除，分割已缴纳费或退保

后的费用；

家庭财产两全保险需分割：采取协议、分割补偿和解

除合同分割储金三种方式。

2.人身险（含意外、健康等险种）
以共同财产所缴纳的个人保险费，视为共同财产进

行分割。

这应是较有争议的一点，因为根据《婚姻法》规定，夫

妻双方除非有特殊约定公证，否则工资收入、投资收益、

公积金、养老金等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婚后办理的个

人人身险所缴的保费无疑划归到共同财产，也就意味着

离婚时需视为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但实际上《保险法》与《婚姻法》在这一块有相抵触的

部分，《保险法》规定任何人不能在投保人的合法权益内

强行要求投保人退保，故而通常的做法是当夫妻双方互

为投被保人时，在离婚后到保险公司进行投保人变更，将

保单完全转让给被保人那方，然后对保单现价进行对半

分割；或直接退保，将退还的保单现价对半分割。

而当投被保人皆为同一人时，夫妻任一方有权要求

对方将保单现价进行分割，但不能强迫投保人退保。被

要求人只需补偿对方现价一半金额即可，不会影响到保

单效力。

受益人为对方的，判决或协议离婚后应办理变更或

解除手续，并相应地分割已缴纳的费用或退保费用。

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的保险金

1.财产险
共同财产投保的，保险金为共同财产的；

在婚前投保，保险金为个人财产；

个人财产在婚后以共同财产投保，保险金为个人财

产，但已缴纳的保险费中有一半属于对方。

2.人身险（含意外、健康等险种）
个人财产，但若以共同财产缴纳的保险费，保险费中

有对方一半。

夫妻一方作为他人的人身保险合同的受益人，获得

的保险金，属于个人财产

可见，“保险属于个人财产，离婚时不可分割”主要适

用对象为获赔的保险金。

夫妻双方为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视情况分割

1、子女未死亡的，所得保险金一律为子女所有；子女

死亡的，作为遗产继承后分割。

2、无论以个人财产还是共同财产，受益人若为子女的，

离婚时夫妻之间均无补偿问题，只需变更投保人或受益人

(变为抚养方)，不能变更的，对退保后的费用进行分割。

如何进行保费分割

一般有两种方法：

一是通过退保取回保单价值进行现金分割。但保单

现价因年限有所变化，未必在退保时就能取回所缴保费

全部金额，存在一定亏损风险；

二是通过变更投保人，将保单转让给被保人后要求

被转让方补偿当年保单现价的一半金额。 琉凌

延迟退休政策成为公众议论的焦点话题，延迟退

休将“小步徐趋、渐进到位”，每年只延长几个月的退

休时间。这意味着逐渐成为社会主力军的“70 后”、

“80后”，有极大可能摊上延迟退休。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除了社保之外，还有基金股

票投资、商业年金养老险、以房养老等养老规划方

式。每一种养老规划都有其优劣，每个人要根据自身

具体条件以及对养老品质的需求采用不同的养老规

划，这样才能最大限度规避老无所依的风险从而安享

晚年。

我国已经进入了加速老龄化的阶段，缴纳养老金

的人越来越少，而领取养老金的人却越来越多。业内

普遍认为，基于当前的人口结构现状，我国的社会保

障体系在未来面临很大的支付压力。

中国在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逐步建立起政府主

办的社会保障，雇主主办的企业年金及个人养老

“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此前，国务院在《社会保

障“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继续做实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扩大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规模”、“发展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鼓励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建立补充养老保险；鼓励个人

建立储蓄性养老保险”。保监会主席项俊波也指

出，“完善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对我国具有尤

为现实的意义”。

目前我们养老保险的现状如何？大都会人寿中

国首席执行官贝克俊表示，中国的现状是只有社保

“第一支柱”高高挺立，其他两根支柱还很短。

企业年金被称为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二支

柱”，但前提是所在的企业已经开始运转了这样一个

机制，个人难以直接参与。根据人社部发布的数据，

截至2014年三季度，全国企业年金建立企业为72171

个，参加职工仅为2210万人。

商业养老被称为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三支

柱”，优势是个人可以自主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养老金

投保方案，最大限度达到专款专用、按月给付、超长期

储蓄的养老目的，劣势是退保损失往往会达到本金

20%以上。

专家表示，每个人对退休后生活的定位和需求都

不一样，养老规划按需求可以划分为三大类，第一类

只需要满足基本生活，包括退休后能满足日常的衣、

食、住、行等可以维持生活的基本开销；第二类需求是

满足安心生活，年龄大了之后身体状况自然会有所下

降，就需要额外的身体保健及生活看护的支出；第三

类需求最高，希望老年过上一种高品质的舒适生活，

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可以是休闲旅游、自我进

修，也可以是社会公益等。

专家建议，个人投资养老金可根据个人的年龄、

家庭结构、经济收入以及对未来养老品质的需求来进

行资金的配置和规划；想要拥有一个轻松宽裕的退休

生活，应根据不同层次的生活需求采用不同的工具来

实现资产配置。

业内人士建议，从保障的大范围来看，在做保险

计划时，商业养老保险还是应该排在基本保障之后，

并且要有一定的资金量作为基础。在这两个前提下，

尽早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比较合理。从保险费率角度

考虑，一般在35岁以下保费相对便宜。对于现在未满

35岁的80后，如果条件允许，补一份商业养老险是一

个不错的选择。 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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